
A5 2023年12月22日 星期五 法治 编辑：姜迪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

近日，居民张女士将一面红彤彤
的锦旗送到长春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
花园路派出所，感谢警长唐忠宝成功
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帮助家里老
人追回了50万元的养老钱。

前不久，张女士匆匆忙忙来到
花园路派出所，警长唐忠宝看到张
女士面带愁色，连忙上前询问。经
了解，张女士的母亲因轻信网上投
资返利，向对方转账3笔共计50万
元，结果却被对方拉黑了。老人发
现自己被骗，一脸懊悔地称这些钱
都是自己攒下的养老钱，以后不知
道该如何生活了。

为了尽快帮助老人追回钱款，警
长唐忠宝立刻展开工作，利用多年反
诈经验，通过老人的手机与对方周
璇，顺着对方的意思，假称自己要继
续投资，并且要加大投资金额，但要
确定对方可以正常提现。骗子一看
有“大鱼”上钩，故技重施先将老人的

“返利”退回。就这样，警长唐忠宝凭

借多年反诈工作经验和精湛的演技，
成功帮助老人追回了50万元。

看到自己被骗的养老钱全部追
了回来，张女士和家人终于露出了笑
脸，不停地向民警表示感谢，民警向

老人进行了反诈宣传，帮助老人将手
机里可疑的App全部删除，并叮嘱其
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
或短信，不要轻信网络上的虚假投资
信息。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老人轻信投资返利被骗50万元

民警演技精湛帮助全额追回

警银联动共筑反诈“防火墙”
为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

工作力度，切实提高辖区银
行工作人员识诈防骗能力，
近日，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区
分局正阳街派出所与分局反
诈中心联合辖区各家银行工
作人员召开反诈宣传工作会
议。

民警与辖区银行行长、
大堂经理、柜面人员，通过面
对面防诈案例讲解及反诈常
识传导，围绕防范电信诈骗、

“断卡行动”、校园反诈等领
域，讲解与人民群众生活生
产密切相关的实事要事。同
时，向参会人员讲解了如何
下载安装使用“国家反诈中
心”App，并号召参会人员把

学到的反电信诈骗常识带给
身边亲朋好友，助力构建“全
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新格
局。

银行作为金融行业面
向社会的服务窗口，是做好
反诈工作保护群众财产安
全的重要防线。本次工作
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警银联
动机制，提高金融行业从业
者的反诈意识。下一步，绿
园分局将继续严格落实反
诈法各项规定，不断完善反
诈宣传工作机制，强化联动
宣传，以实际行动为广大人
民群众带去更多安全感、幸
福感。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老年养护中心被第三方车辆撞伤

老年养护中心是否要承担责任
长春宽城法院

全面推进“立审执”一体化
妥善化解合同纠纷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
院长江路开发区人民法庭充
分运用人民法庭“立审执”一
体化工作模式，成功化解了
一起合同纠纷案件。原告吉
林省某机械设计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被告
吉林省某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B公司）于2023年
3月10日签订了委托加工合
同，约定B公司委托A公司为
其加工炉具，合同总货款为
人民币72万余元。合同约定
B公司需按期支付货款，若
延期，将按照0.3％日息赔
偿。A公司按约定如期生产
炉具600台，B公司前往A公
司厂房验收合格。但在交付
炉具时，B公司却以该项目
未经有关部门批复，缺少资
金为由，推托不收，未按约定
支付货款，导致A公司资金
被压不能周转。B公司违反
合同约定，拖欠货款72万余
元，双方协商不成，A公司遂
来到法庭起诉B公司，要求
其支付货款。

立案后，A公司提交保
全申请，冻结B公司资金47
万余元。在王艳副庭长多次
细致沟通下，双方最终达成
调解，B公司同意给付货款
及赔偿款共计52万余元。该
案从立案、保全到最终调解
仅用20天时间。王艳副庭长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坚持审判

执行一体化理念，将可执行
性作为案件办理过程中的重
点内容、执行理念贯穿审判
全过程，以此保证拟制调解
方案切合实际。

案件审理结束后，B公
司经营情况依然欠佳，未在
调解书规定时间内筹得款
项。同时 A公司也出现经
营问题，拖欠工人工资近50
万元，在年关岁尾这个特殊
时期，A公司急需这笔“救命
钱”。于是，A公司无奈之下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赵旭
光庭长坚持自动履行与强制
执行相结合的执行方式，一
方面立即着手划扣已被保全
的47万元资金，另一方面积
极联系双方当事人。经过面
对面沟通，B公司同意除已
冻结的47万元外，再另行给
付A公司5万元，至此，案件
得以顺利结案，此次执行案
件从立案到结案仅用时8
天。

该案的顺利审执是长江
路法庭全面推行“立审执”一
体化工作的缩影，是及时回
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新期
待、新需求的具体实践。长
江路法庭推行“立审执”一体
化工作以来，执行案件结案
率达到95%以上，发放执行
案款300多万元，取得了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长春二道法院为全省医保系统
法治能力提升培训班授课

为推进行政争议多元
化解，促进司法与行政良性
互动，提升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的能力和水平，近日，长
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行政
（综合）审判庭法官赵爽应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邀请，为
全省医保系统法治能力提
升培训班一百余名工作人
员开展行政应诉理论与实
务培训。

培训课上，赵爽法官分
别从行政机关一审应诉的主
要工作、庭审各阶段侧重点、
不同类型案件的审理侧重
点、行政诉讼的答辩思路、常
见类型案件应诉要点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讲解，为工作人
员带来一堂理念与方法并

重、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法治
讲座。参会人员纷纷表示，
授课内容既有实践性又有针
对性，对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具有指导性意义。

为行政机关提供应诉理
论和实务培训，是二道法院
坚持能动司法，贯彻“抓前
端、治未病”理念的积极实
践，是推动府院互动常态化
的日常举措。二道法院立足
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强化与
行政机关的沟通交流，助力
提升行政机关执法效能和应
诉水平，实现行政执法水平
和行政审判质效共同提升，
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坚实有
力的司法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民事庭法官张金燕审理了一起涉及
养老服务费的合同纠纷案件。

姚某和其监护人共同与某老年
养护中心签订合同，合同约定了养老
服务费等内容，自2022年9月至2023
年3月，姚某及其监护人未支付养老
服务费，老年养护中心诉请其交纳养
老服务费及违约金。姚某监护人认
为，其父姚某在该老年养护中心院内
被大客车倒车时撞倒致伤，因姚某系
在老年养护中心接受服务过程中发
生事故，故其有责任，不同意交纳老
年养护中心主张的养老服务费用。

庭审中，双方就老年养护中心
在姚某受伤事件中是否应当承担相
应责任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老
年养护中心认为姚某系因被车辆撞
倒致伤，应由车辆所有人及保险公
司等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与本案其
请求的养老服务费及违约金无关。
姚某及其监护人认为，姚某系在老
年养护中心受伤，老年养护中心作

为老年养护机构，应当对姚某尽到
照顾的义务，因其未尽到相应义务
导致姚某受伤，其应当承担相应责
任，故不同意交纳相关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
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系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
法规等强制性规定，服务合同合法
有效。姚某在老年养护中心接受养
老服务，老年养护中心应保证姚某
在服务期间的人身健康权，姚某在
老年养护中心院内被车辆撞倒致
伤，侵害了姚某的身体健康权，对
此，老年养护中心在保障服务合同
过程中存在瑕疵，应承担过失责任，
即应在服务费用中酌减相应费用。
根据《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约定，姚
某及其监护人欠付老年养护中心9
个月养老服务费，每月3000元，共计
27000元。根据老年养护中心对姚
某提供服务过程中，未尽到服务义
务，造成姚某身体损害的程度，酌定
每月服务费按2000元计算，9个月共

计18000元。关于违约金，老年养护
中心主张违约金2181元，虽然双方
签订的《养老机构服务合同》中有关
于违约金的约定，结合姚某在接受
服务过程中因原告未尽到服务责
任，导致姚某身体损害，老年养护中
心主张的违约金，不应得到支持。

法官提醒：因养老机构看护不
当、第三人行为、老人自身原因等导
致老人受伤是引发此类纠纷的主要
原因，养老机构是否应当承担相应
的责任，要看养老机构是否对其服
务对象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且该
义务是否达到了法律法规或者操作
规程所要求的通常注意程度。安全
保障义务是养老机构应当承担的法
定义务，不因当事人的约定或一方
当事人的提前告知而免除。养老机
构在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中，要保障
在护理措施、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安
全需求，从源头上消除服务安全隐
患，切实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购买“重大疾病险”患恶性肿瘤后保险公司拒赔

看看法院怎么判这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投保了重大疾病险后，14岁女

孩不幸患上肿瘤，保险公司却拒绝
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
能否得到法院支持？近日，长春市
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人身保
险合同纠纷。

2018年2月，王某为女儿李某在
某保险公司处投保重大疾病险，按约
缴纳了保费，保险金为80万元。
2022年7月李某在医院被确诊为胰
腺实性假乳头状瘤，并住院治疗。由
于疾病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间内，李某
一家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要求给付
保险金80万元。但保险公司却以不
构成赔偿条件为由，作出拒赔决定。
李某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
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重大疾病保险
金80万元。

庭审现场保险公司辩称，被保
险人所患疾病为胰腺实性假乳头状
瘤，并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
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
中恶性肿瘤的范畴，不属于案涉保
险合同约定的重疾范围，我方不应

承担赔付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母亲王某与

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签订的《保险合
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照合同履
行义务。被告保险公司诉讼中主张
原告住院病历中体现的疾病不符合
《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
类》的恶性肿瘤的范畴，但并未对此
提供相应证据，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双
方签订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出示《疾
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
类》，并就上述分类向投保人作出明
确说明和告知，现仅以此为由拒绝理
赔，加重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责
任。庭审中原告提供了《WHO
（2019）消化系统肿瘤分类》用于证明
其所患胰腺实性假乳头瘤，已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为恶性肿瘤。根据原告
病理报告显示肿瘤侵及胆总管壁全
层及十二指肠固有肌层，脉管及神经
可见肿瘤浸润，按照普通人的通常理
解，原告所患疾病符合恶性肿瘤的特

征，属于理赔的六种疾病范围，故原
告所患疾病应属于双方保险合同约
定的重大疾病范畴，其理赔的主张，
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法院判决被告
保险公司支付原告李某保险金80万
元。

法官提醒：大多数人在购买保险
时，对于保险条款没有详细阅读，对
里面的条款一知半解，等到被拒赔以
后才反应过来，从而引起纠纷。

因此，投保人购买保险时要明确
需求，根据个人需求挑选合适的保险和
保险种类，在签订保险合同前应认真研
读保险条款，在未清楚了解合同内容
前，不要签字确认，签订保险合同时，要
格外注意合同中的格式条款，特别是涉
及保障责任及免责条款等内容。

保险公司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
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合同的
权利与义务，尊重保险消费者的知情
权，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
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并且要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理应赔付的按照约定理
赔。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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